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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5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11月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名，实到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梅基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

公司原计划以支付现金、 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艾特网能”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基于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等目的，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充分

讨论协商，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艾特网能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收购艾特网能 7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9-081。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75%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艾特网能75%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人民币105,000.00万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

产评估机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并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并再次召开监事会会议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9-082。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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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

技术有限公司

75%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牡丹” 或“公司” ）拟向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特网能” 或“标的公司” ）全体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以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艾特网能7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上述交易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艾特网能75%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为人民币105,000.00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

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

明的，并以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在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标的公司股东蓝富

坤、尹大勇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10%的股权对外质押外，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

整权利，不存在其他抵押、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全体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蓝富坤、尹大勇承诺将最晚

于公司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前，解除其分别持有的标的公司10%股权的质押，

并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的注销登记手续。 前述股权质押解除后，交易对方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过户

至公司名下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

标准，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无需征得债

权人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审批、收购整合、业绩承诺不能实现及业绩承诺补偿不足、商誉减值、标

的公司经营风险等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5日，公司与艾特网能全体股东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与本次

交易的业绩承诺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

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 ），公司拟向艾特网能全体股

东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艾特网能75%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艾特网

能75%股权。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为人民币105,000.00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

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

明的，并以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在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召开的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同意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19年5

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 并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

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收购艾特网能75%的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

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并经国资主管部门备

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司章程》、《投资与决策管理制度》等规

定，本次交易经公司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

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无需征得债权人

或其他第三方的同意。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涉及蓝富坤、尹大勇、赵大勇、李明宇、李艳、刘晓东、李文川、朱甲龙、韩传涛、

王旭屏、林木兰、王建南、秦越洲、章玉超、孙若凌、郑雪芸、母红霞、杨晚晴、王丽姬、蒋陆峰等20名

自然人及深圳艾特网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雅驿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艾特聚朋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阿特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紫金港

信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紫金港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紫金港二号信

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南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建水县瑞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西藏晓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等12个非自然人。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交易对方

1、蓝富坤

（1）基本情况

姓名 蓝富坤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262519721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蔚蓝海岸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董事长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1

深圳雅驿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71.25

蓝富坤直接持有该企业

36.6%财产份额，并持有

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艾特聚义50%股权

标的公司持股平台，

未开展实际业务

2

深圳艾特聚义投资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艾特聚

义” ）

1 50%

标的公司持股平台的

普通合伙人， 未开展

实际业务

3

深圳市合正源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50% 投资

2、尹大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尹大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010319731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后海蔚蓝海岸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1 艾特聚义 1 50%

标的公司持股平台

的普通合伙人，未开

展实际业务

2

深圳雅驿欣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471.25

尹大勇直接 持有该 企 业

36.6%财产份额，并持有该企

业执行事务合伙人艾特聚义

50%股权

标的公司持股平台，

未开展实际业务

3、赵大勇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大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26281978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1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10月-至今 艾特网能 研发总监

（3）控制的核心企业

赵大勇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4、李明宇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明宇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202197304******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2011号光大村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董事长助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李明宇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5、李艳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20197408******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粤明珠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运营总监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李艳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6、刘晓东

（1）基本情况

姓名 刘晓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10419761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西路南山人才大厦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销售总监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刘晓东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7、李文川

（1）基本情况

姓名 李文川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70219761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常兴路108号如意家园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总经理助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李文川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8、朱甲龙

（1）基本情况

姓名 朱甲龙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202197403******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38号恒立听海花园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服务部总监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朱甲龙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9、韩传涛

（1）基本情况

姓名 韩传涛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232319761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西路南山人才大厦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艾特网能 供应链管理部总监

（3）控制的核心企业

韩传涛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0、王旭屏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旭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725197111******

住所 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田心四村2组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上海腾骏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序

号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1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投资

2 上海亿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9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 义乌市万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50 60% 制造业

4 曲水腾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3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1、林木兰

（1）基本情况

姓名 林木兰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2101197009******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东明机电（深圳）有限公司宿舍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林木兰最近三年无任职经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林木兰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2、王建南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建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20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深圳信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深圳市信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23% 投资

13、秦越洲

（1）基本情况

姓名 秦越洲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826197712******

住所 江苏省涟水县涟城镇尚学路今世缘小区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区域负责人

（3）控制的核心企业

秦越洲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4、章玉超

（1）基本情况

姓名 章玉超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08251977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339号华联城市山林花园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

（3）控制的核心企业

章玉超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5、孙若凌

（1）基本情况

姓名 孙若凌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7609******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25号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南京尚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名称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南京尚运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

3,000 70.00%

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咨

询服务;通信工程的施工；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计算机

配件及耗材、网络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通信产品、体

育用品、服装、鞋帽销售；装饰工程施工。

16、郑雪芸

（1）基本情况

姓名 郑雪芸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91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侨城东街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郑雪芸最近三年无任职经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郑雪芸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7、母红霞

（1）基本情况

姓名 母红霞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22132198010******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塘街48号蔡屋围丽晶大厦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7年5月-至今 惠州美贝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

2016年5月-至今 深圳美途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3）控制的核心企业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惠州美贝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 60% 房地产

18、杨晚晴

（1）基本情况

姓名 杨晚晴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5198202******

住所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路123弄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9年10月至今 哈曼（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亚洲区高级审计经理

2019年4月至2019年10月 无 无

2016年1月-2019年4月 埃克塞德电源（上海）有限公司 内控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杨晚晴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19、王丽姬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丽姬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2225198107******

住所 福建省霞浦县松城街道太康路101号文化广场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杭州科士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监事

（3）控制的核心企业

王丽姬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20、蒋陆峰

（1）基本情况

姓名 蒋陆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226197206******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江海新村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时间 任职单位 职务

2016年-至今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3）控制的核心企业

蒋陆峰无控制的核心企业。

（二）非自然人交易对方

1、深圳艾特网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艾特网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艾特投资” ）

企业性质：合伙企业

注册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艾特聚义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尹大勇）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艾特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艾特聚义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艾特投资为标的公司持股平台，未开展实际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艾特投资资产总额人民币1,328.8598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0.001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328.8588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

净利润人民币0.0003万元。 （未经审计）

2、深圳雅驿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雅驿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雅驿欣”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艾特聚义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尹大勇）

经营范围：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深圳雅驿欣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艾特聚义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深圳雅驿欣为标的公司持股平台，未开展实际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雅驿欣资产总额人民币471.2751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0.001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71.2741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0.0001万元。 （未经审计）

3、深圳艾特聚朋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艾特聚朋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艾特聚朋”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艾特聚义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尹大勇）

经营范围：机房空调、制冷设备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艾特聚朋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艾特聚义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艾特聚朋为标的公司持股平台，未开展实际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艾特聚朋资产总额人民币653.6363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0.045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53.5912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0.0177万元。 （未经审计）

4、深圳阿特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阿特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阿特”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三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艾特聚义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尹大勇）

经营范围：机房空调、制冷设备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深圳阿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艾特聚义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深圳阿特为标的公司持股平台，未开展实际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阿特资产总额人民币653.6326万元，负

债总额人民币0.0100万元，净资产人民币653.6226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0.0154万元。 （未经审计）

5、深圳紫金港信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紫金港信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金港产投”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莲花路2005号文博大厦360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莲花路2005号文博大厦3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军）

经营范围：投资信息产业、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

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信息咨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紫金港产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紫金港产投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信息咨询等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紫金港产投资产总额人民币7,228.6572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2.120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7,226.5362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115.5452万元。 （已经审计）

6、深圳紫金港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紫金港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金港创投”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莲花路2005号文博大厦360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莲花路2005号文博大厦3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紫金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朱跃龙）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信息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紫金港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紫金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紫金港创投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紫金港创投资产总额人民币15,404.6992万

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5,090.3941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314.3051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303.6851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03.6851万元。 （已经审计）

7、深圳紫金港二号信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紫金港二号信息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金港二号”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卓越大厦1905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华社区莲花路2005号文博大厦3601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军）

经营范围：信息产业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信息技术的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及技术转让。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紫金港二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深圳市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紫金港二号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紫金港二号资产总额人民币580.7020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0.0905万元，净资产人民币580.6115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净

利润人民币-12.2175万元。 （已经审计）

8、深圳市南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南电” ）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三道195号天利中央商务广场A2802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三道195号天利中央商务广场A2802

法定代表人：屈睿航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电子信息、工业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限制

项目）；国内贸易；自有物业租赁。 （以上均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屈睿航持有深圳南电95%股权，郑爱云持有深圳南电5%股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深圳南电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咨询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深圳南电资产总额人民币60,417.8182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48,129.0280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12,288.7902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180.570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08.1137万元。 （未经审计）

9、建水县瑞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建水县瑞隆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水瑞隆” ）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庄镇工业园区众创空间1栋1单元208号

主要办公地点：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南庄镇工业园区众创空间1栋1单元20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世强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创意策划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李世强持有建水瑞隆99%股权，高怡成持有建水瑞隆1%股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建水瑞隆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咨询、文化创意策划咨

询服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建水瑞隆资产总额人民币3,500.0000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3,893.6720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393.6720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50.0000万元。 （未经审计）

10、西藏晓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藏晓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晓辉” ）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大道以西海亮3期21幢706号

主要办公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大道以西海亮3期21幢706号

法定代表人：何中红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

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 ）；创业投资管理

（不含公募基金。 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证

券、期货类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

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何中红持有西藏晓辉100%股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西藏晓辉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创业投资管理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藏晓辉资产总额人民币1,728.8377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9331万元，净资产人民币1,726.9047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元，实现

净利润人民币-1.3043万元。 （未经审计）

11、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远致” ）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4楼

法定代表人：李安刚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深圳远致100%股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深圳远致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深圳远致资产总额人民币150,533.1958万

元，负债总额人民币145,889.7864万元，净资产人民币4,643.4094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

882.7123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734.1175万元。 （已经审计）

12、深圳市中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鹏云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鹏云谷” ）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主要办公地点：福田区泰然大道东泰然劲松大厦9B03D

法定代表人：梁鑫鑫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自动化产品、电子通信产品、网络设备、电气产品、应用软件、电力操作

设备、电力供应设备、电源及控制设备（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的研发、购销、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设计、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动

力电池的销售、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维修（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动化产品、电子通信产品、网络设备、电

气产品、应用软件、电力操作设备、电力供应设备、电源及控制设备（以上均不含特种设备）的生

产加工、设备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建设。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梁鑫鑫持有中鹏云谷57%股权，石昊玉持有中鹏云谷43%股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中鹏云谷自设立至今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各类技术研发、投资

等业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鹏云谷资产总额人民币17,602.8763万元，

负债总额人民币14,986.6275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2,616.2488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人民币0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0.0014万元。 （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牡丹江南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牡丹创投” ）与深圳南电

共同出资成立常州金瑞碳材料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投资于中钢集团新型材料（浙江）有限

公司；牡丹创投与深圳南电亦同为浙江中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除此之外，公司与交易对

方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30日

注册资本：8,337.8179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尹大勇

注册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凹背社区库坑大富工业区2号厂房A栋第二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云计算系统的设备、边缘计算的设备、机房空调、工业空调、精密

空调、特种空调、冷却设备、冷水机组、精密设备环境控制系统、电力电子及变换相关设备、不间断

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新能源设备、供配电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监控系统、通信电源、机柜、机

房、电池的设计、开发和销售、上门安装、上门维修；上述领域软件、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国

内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服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机房空调、工业空调、精密

空调、特种空调、冷却设备、冷水机组、精密设备环境控制系统、电力电子及变换相关设备、不间断

电源、自动切换开关、新能源设备、供配电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监控系统、通信电源、机柜、机

房、电池的生产、加工。

（二）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前后，艾特网能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方

式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1 黑牡丹 - - 6,253.3641 75.0000% 货币

2 艾特投资 1,328.7500 15.9364% 332.1875 3.9841% 货币

3 紫金港产投 951.5600 11.4126% 237.8900 2.8531% 货币

4 蓝富坤 896.6898 10.7545% 224.1724 2.6886% 货币

5 尹大勇 896.6898 10.7545% 224.1724 2.6886% 货币

6 深圳南电 811.6866 9.7350% 202.9216 2.4338% 货币

7 深圳雅驿欣 471.2500 5.6519% 117.8125 1.4130% 货币

8 王旭屏 468.7500 5.6220% 117.1875 1.4055% 货币

9 建水瑞隆 427.2048 5.1237% 106.8012 1.2809% 货币

10 西藏晓辉 306.2500 3.6730% 76.5625 0.9183% 货币

11 紫金港创投 298.4400 3.5794% 74.6100 0.8948% 货币

12 林木兰 236.5000 2.8365% 59.1250 0.7091% 货币

13 深圳远致 222.7105 2.6711% 55.6776 0.6678% 货币

14 王建南 121.3582 1.4555% 30.3395 0.3639% 货币

15 艾特聚朋 115.6250 1.3868% 28.9062 0.3467% 货币

16 深圳阿特 115.6250 1.3868% 28.9062 0.3467% 货币

17 中鹏云谷 72.8122 0.8733% 18.2030 0.2183% 货币

18 紫金港二号 65.5371 0.7860% 16.3843 0.1965% 货币

19 赵大勇 63.4268 0.7607% 15.8567 0.1902% 货币

20 李明宇 63.4268 0.7607% 15.8567 0.1902% 货币

21 秦越洲 62.5000 0.7496% 15.6250 0.1874% 货币

22 章玉超 60.6825 0.7278% 15.1706 0.1819% 货币

23 孙若凌 48.5460 0.5822% 12.1365 0.1456% 货币

24 郑雪芸 42.4743 0.5094% 10.6186 0.1274% 货币

25 母红霞 31.5549 0.3784% 7.8887 0.0946% 货币

26 杨晚晴 24.2730 0.2912% 6.0682 0.0728% 货币

27 李艳 24.2730 0.2911% 6.0682 0.0728% 货币

28 刘晓东 24.2730 0.2911% 6.0682 0.0728% 货币

29 李文川 24.2730 0.2911% 6.0682 0.0728% 货币

30 王丽姬 24.2730 0.2911% 6.0682 0.0728% 货币

31 蒋陆峰 18.2013 0.2183% 4.5503 0.0546% 货币

32 朱甲龙 12.1365 0.1456% 3.0341 0.0364% 货币

33 韩传涛 6.0648 0.0727% 1.5162 0.0182% 货币

合计 ——— 8,337.8179 100.0000% 8,337.8179 100.0000% -

（三）权属状况说明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除标的公司股东蓝富

坤、尹大勇分别将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10%的股权对外质押外，交易对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的完

整权利，不存在其他抵押、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蓝富坤、尹大勇承诺将最晚于公司召

开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前，解除其分别持有的标的公司10%股权的质押，并办理完

成股权质押的注销登记手续。 前述股权质押解除后，交易对方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过户至公司名

下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交易

的审计机构，并对标的公司2017年、2018年、2019年1-5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根据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7299号），标的公司最近

一年及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5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677.09 61,564.67

负债总额 34,825.40 34,571.85

净资产 25,851.70 26,992.83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1-5月 2018年

营业收入 17,156.39 60,742.44

净利润 -1,074.83 4,735.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44.80 4,535.03

注：上表中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及净资产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五）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标的公司的原股东均同意放弃本次交易涉及的优先购买权。

（六）最近12个月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无。

（七）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资产

评估机构。 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近期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19年11月5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与本次交易的业

绩承诺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

（一）股权转让协议

2019年11月5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协议主体

甲方：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艾特网能全体股东，包括艾特投资、紫金港产投、蓝富坤、尹大勇、深圳南电、深圳雅驿

欣、王旭屏、建水瑞隆、西藏晓辉、紫金港创投、林木兰、深圳远致、王建南、艾特聚朋、深圳阿特、中

鹏云谷、紫金港二号、赵大勇、李明宇、秦越洲、章玉超、孙若凌、郑雪芸、母红霞、杨晚晴、李艳、刘

晓东、李文川、王丽姬、蒋陆峰、朱甲龙、韩传涛

其中，蓝富坤、尹大勇、赵大勇、李明宇、刘晓东、李艳、李文川、朱甲龙、韩传涛、艾特投资、深

圳雅驿欣、艾特聚朋及深圳阿特系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艾特网能的其他股东系非业绩承诺交易对

方。

2、标的资产及交易价格

甲方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艾特网能75%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6,

253.3641万元）。

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为105,000.00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并以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

商确定，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3、标的资产交易价款的支付

交易各方同意， 按照标的资产的暂定交易价格105,000.00万元测算， 交易价款支付安排如

下：

（1）向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支付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同意，自《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业绩承诺交易对方

应分别在黑牡丹指定的商业银行以自己的名义开立由业绩承诺交易对方与黑牡丹共管的银行账

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

交易各方同意， 甲方应在交割日起一周内向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支付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全部交易价款509,081,479.85元，其中，甲方应将合计218,178,000.00元的交易价款支付至共管

账户，剩余合计290,903,479.85元的交易价款分别支付至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指定账户。 除《股权

转让协议》及《利润补偿协议》另有约定外，共管账户内的交易价款应全部专项用于业绩承诺交

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合法方式购买黑牡丹股票。

（2）向非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支付

各方同意，甲方分二期向非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指定账户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款，其中：甲

方将在交割日起一周内向非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支付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全部交易价款的

90%，即第一期交易价款486,826,668.13元；第二期交易价款54,091,852.02元在2020年3月31日

前支付完毕。

4、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购买黑牡丹股票

（1）购买黑牡丹股票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同意，其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内足额完成黑牡丹

股票的购买，即无论是否发生利润补偿、减值补偿或其他补偿、赔偿情况，全体业绩承诺交易对方

应在业绩承诺期内合计以不低于21,817.80万元的金额购买黑牡丹股票。

（2）锁定期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同意，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购买的黑牡丹股票

（以下简称“指定认购股票” ）的锁定期为自指定认购股票登记在各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起至业绩承诺期届满且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完成利润补偿（如有）及减值补偿（如有）（以孰晚为

准）之日。

若某一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内足额购买指定认购

股票，则该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在共管账户内的交易价款余额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将继续锁定，直

至其购买足额的指定认购股票为止， 并且其购买的全部指定认购股票应保持锁定至其购买的最

后一笔指定认购股票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届满且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完成利润补偿 （如

有）及减值补偿（如有）（以孰晚为准）之日。

5、期间损益归属

交易各方同意， 标的公司75%股权所对应的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期间

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如发生亏损，则由乙方按照截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各自持有标的

公司的股权比例于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足， 并向甲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一次性足额支付。 乙方对于上述补足义务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交易各方同意， 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由交割完成后的标的公司新老

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6、本次交易的实施

交易对方应在本次交易获得黑牡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

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交割手续，即依法将艾特网能75%股

权变更登记至黑牡丹名下，并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标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改选和备案登记手续。

交易各方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本次交易的交割尽早完成。 若本次交易的交割未在2019年12月

31日前（含当日）完成，交易各方同意另行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后续推进方案。

7、业绩承诺及超额业绩奖励

（1）业绩承诺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承诺，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

100万元（2019年度）、10,600万元（2020年度）、15,300万元（2021年度）。最终业绩承诺金额参

考资产评估报告和评估说明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为基础，由黑牡丹与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应按照《利润

补偿协议》的约定对黑牡丹进行补偿。

（2）超额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在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完成《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如有）及

减值补偿（如有）且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标的公司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正数（若标的公司在业

绩承诺期内快速发展导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即在业绩承诺期最后一年标的公司

的营业收入超过150,000万元，则标的公司的现金流指标不作为超额业绩奖励的发放条件）的前

提下，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际净利润高于累积承诺净利润，则甲方同意将累积实际

净利润超过累积承诺净利润的部分作为奖励以现金形式向届时仍在标的公司任职的关键人员发

放，超额业绩奖励计算方式具体如下：

当3.30亿元＜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3.63亿元时，奖励金额=（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

净利润－3.30亿元）×25%；

当3.63亿元＜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3.993亿元时，奖励金额=0.0825亿元+（业绩承

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3.63亿元）×35%；

当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3.993亿元时，奖励金额=0.20955亿元+（业绩承诺期累积实

际净利润－3.993亿元）×40%。

上述超额业绩奖励总额不超过超额业绩的100%， 不超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

20%。

8、资金支持及担保措施

自交割日起，为支持和促进标的公司发展，黑牡丹将根据标的公司的运营情况，向标的公司

提供运营资金支持，资金成本为黑牡丹获取该等资金的融资成本且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

体金额、期限由黑牡丹与标的公司另行协商确定。

交易各方同意，自交割日起，未经黑牡丹事先书面同意，交易对方均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亦不得在该等股权上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交易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当日，除深圳市财政产业专项资金管理机构深圳远致外，其他交易

对方应分别将其持有的艾特网能剩余全部股权质押给黑牡丹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作为对黑牡

丹自交割日起至黑牡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购该等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

权期间向标的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的担保，担保期限至黑牡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购

该等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此外，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同意按照其自身及深圳远致在交割日后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

为黑牡丹在交割日起至黑牡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期间向标的

公司提供的运营资金支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至黑牡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

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9、核心人员继续履职及竞业限制义务

（1）继续履职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承诺， 其自身应当并应当促使核心人员自交割日起连续60个月内在标的

公司或其子公司持续专职任职并履行其应尽的勤勉尽责义务， 全职及全力从事标的公司及其子

公司经营业务并尽最大努力发展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维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利益。

（2）竞业限制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承诺， 其自身应当并应当促使核心人员自交割日起至60个月内或不再作

为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员工之日起的二年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且应促使其每一关联方不得

自行或共同或代表任何个人、企业或公司，直接或间接地：

1）投资、拥有、管理、从事、经营、咨询、提供服务、参与任何与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业务存在

竞争的实体，开展、从事或以其它任何形式参与任何与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2）招引或试图诱使任何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的顾客、供应商、代理商、贸易商、分销商、客户

或已习惯同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交易的任何人士、合伙商或企业离开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或减

少与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交易，或招揽、诱使任何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正在与其谈判的顾客、

供应商、代理商、贸易商、分销商、客户离开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

3）招引或试图诱使任何截至签署日受聘于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且从事研发、技术、生产、产

品、营销或管理工作的任何人士离开标的公司或其子公司，或向该等人士提供雇佣机会或雇佣该

等人士，或向该等人士提供或与其签署任何服务合同。

若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或核心人员未经黑牡丹向艾特网能委派的董事事先书面同意， 违反上

述任职期限及勤勉尽责专职履职要求或竞业限制义务的， 违反该等义务的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自

身应当，且全部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应当促使违反该等义务的核心人员，自黑牡丹向其发出书面通

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价款总额（包括其作为标的公司直接股东

直接获得的对价总额，以及通过持有艾特投资、深圳雅驿欣、艾特聚朋及深圳阿特的合伙份额间

接获得的对价总额）的100%赔偿给黑牡丹，并应赔偿标的公司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此外，其违

反上述竞业限制义务所得收入应全部归标的公司所有。 为免疑义，若某一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或核

心人员因实施违法违规行为或严重违反艾特网能的规章制度被艾特网能开除的， 该等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或核心人员亦应当履行前述赔偿责任。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蓝富坤、尹大勇进一步同意，若上述违反任职期限及勤勉尽责专职履职要

求或竞业限制义务的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或核心人员未在黑牡丹书面要求的期限内足额履行上述

赔偿义务的，则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蓝富坤、尹大勇同意以现金对该等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或核心人

员未足额赔付部分承担相应的补足责任。 蓝富坤、尹大勇承担相应补足责任后，可另行向违反该

等义务的业绩承诺交易对方或核心人员追偿。

10、标的公司治理结构

交易各方同意，交割日后，标的公司董事会将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由黑牡丹提名3名董事，业

绩承诺交易对方共同提名2名董事。 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向艾特网能推荐总经理，黑牡丹向艾特网

能推荐财务总监。

交割日后，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应保证艾特网能作为黑牡丹的控股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规范

治理的相关规定及黑牡丹的要求，规范标的公司治理。

11、利润分配

交易各方同意，交割日后，在标的公司当年盈利且经营性净现金流满足标的公司正常经营和

发展的前提下，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30%。

12、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收购安排

（1）交易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未触发黑牡丹商誉减值

且全体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合计以不低于21,817.80万元的金额购买了黑牡丹股

票的前提下， 甲方应向交易对方购买且交易对方应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艾特网能剩余全部股

权，该等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甲方届时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经甲

方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标的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以下简称“购

买标的公司剩余股权” ）。

交易各方同意，如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未达到前述收购条件的，由黑牡丹与交易对方另行协

商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收购安排。

（2）交易各方同意，甲方购买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可采用现金、发行股份或可转债等方式

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甲方应在该等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起一周内分别向乙方

支付购买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现金对价。 各方同意，现金收购情况下不设置业绩对赌安排，其他

支付方式下由交易各方根据监管要求协商确定是否设置业绩对赌。

（3）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同意，甲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业绩承诺交

易对方应在甲方支付完毕该等剩余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6个月内以不少于其通过出售其

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所获得的全部现金对价（税前）的50%的金额在二级市场购买黑牡丹

股票， 该等股票的锁定期为业绩承诺交易对方用该等现金对价购买的最后一笔黑牡丹股票登记

在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

13、生效条件

（1）《股权转让协议》自交易各方签署日起成立。

（2）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股权转让协议》自下述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本

次交易经黑牡丹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经黑牡丹国资主管部

门备案；本次交易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二）利润补偿协议

2019年11月5日，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利润补偿协议》，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主体

甲方：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业绩承诺交易对方蓝富坤、尹大勇、赵大勇、李明宇、刘晓东、李艳、李文川、朱甲龙、韩

传涛、艾特投资、深圳雅驿欣、艾特聚朋及深圳阿特

2、业绩承诺期间

交易各方同意，《利润补偿协议》所指的业绩承诺期指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的连续三个会计

年度（含交割完成当年）。根据预计进度，本次交易预计将于2019年完成交易，因此本次交易的业

绩承诺期为2019年度、2020年度及2021年度。

3、承诺净利润

交易各方同意，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7,100万元

（2019年度）、10,600万元（2020年度）、15,300万元（2021年度）。 最终业绩承诺金额以资产评

估报告和评估说明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 业绩承诺人需对黑牡丹进行补

偿。

4、利润补偿的实施

（1）利润补偿方式

交易各方同意， 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的实际净利润已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100%，当年不触发利润补偿程序；如第一年及第二年累积实际净利润已达到两年累积承诺净利

润的90%，则第二年不触发利润补偿程序；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三年累积实际净利润达到

累积承诺净利润的100%，则不触发利润补偿程序。 除前述情形外，业绩承诺人均应按照《利润补

偿协议》的约定向黑牡丹进行利润补偿。

交易各方同意，如触发《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利润补偿程序，则业绩承诺人应优先以自有

或自筹资金向黑牡丹进行补偿；如果业绩承诺人未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补

偿款的，业绩承诺人应以其共管账户内的交易价款及其利息收益向黑牡丹进行补偿；如果共管账

户内的交易价款及其利息收益不足以支付补偿款的， 业绩承诺人应将其相应数量的指定认购股

票进行转让，并以转让前述指定认购股票所获得的现金向黑牡丹进行补偿；如果前述现金仍不足

以支付利润补偿金额的，黑牡丹有权要求业绩承诺人继续以现金及/或以其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

剩余股权向黑牡丹进行补偿。

（2）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2个月内，黑牡丹应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若出现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超过业绩承诺人在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已补偿金额的

情况，业绩承诺人将向黑牡丹另行补偿。

交易各方同意，如触发减值补偿程序，则业绩承诺人应优先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向黑牡丹进行

补偿；如果业绩承诺人未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补偿款的，业绩承诺人应以

共管账户内的交易价款及其利息收益向黑牡丹进行补偿； 如果共管账户内的交易价款及其利息

收益不足以支付补偿款的，业绩承诺人应转让相应数量的指定认购股票，并以转让前述指定认购

股票所获得的现金向黑牡丹进行补偿；如果前述现金仍不足以支付减值补偿金额的，黑牡丹有权

要求业绩承诺人继续以现金及/或以其届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向黑牡丹进行补偿。

（3）交易各方同意，业绩承诺人内部按其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价款占全部业绩承

诺人在本次交易所获总价款的比例承担利润补偿及减值补偿责任， 且业绩承诺人就上述补偿义

务向黑牡丹承担连带责任。

（4）交易各方同意，全体业绩承诺人在《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全部补偿金额不超过全体业

绩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价款总额。

（5）业绩承诺人承诺将促使艾特投资、深圳雅驿欣、艾特聚朋及深圳阿特除业绩承诺人以外

的其他有限合伙人分别以其各自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交易价款总额（包括其作为标的公司直接

股东直接获得的本次交易价款总额，以及通过持有艾特投资、艾特聚朋、深圳阿特及深圳雅驿欣

的合伙份额间接获得的本次交易价款总额）为限对黑牡丹承担利润补偿及减值补偿责任；并促使

艾特投资、深圳雅驿欣、艾特聚朋及深圳阿特的普通合伙人为业绩承诺人向黑牡丹足额支付利润

补偿及减值补偿承担连带责任。

5、违约责任

如乙方未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则逾期一日按照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

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一方未履行或部分履行《利润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

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6、生效、解除或终止条件

《利润补偿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同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或终止的，《利润补偿

协议》也相应解除或终止。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1、除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本次交易后涉及董事提名及财务总监委派方面的安排以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艾特网能原关键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辞职的情况，也不存在大量高

级管理人员或雇员提出终止劳动合同的情况。 原有土地租赁及厂房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有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有预计发生的与关联人产生的同业竞争。

4、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与其控股股东的独立性，公司将继续保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

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5、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的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6、本次交易不涉及黑牡丹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1、服务黑牡丹整体培育新实业的战略定位，转型升级提升公司可持续竞争力

黑牡丹作为常州市的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常州市制造业的城市名片之一，在城市综合

开发业务方面承担着城市建设及运营服务重要职责。在近80年的发展中，黑牡丹根据不同时期的

宏观和产业环境、资源禀赋及相对竞争优势，滚动制定符合发展趋势和企业定位且可持续的战略

规划。 黑牡丹《2017-2020年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公司一方面要持续完善现有业务板块的产

业链，使公司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要引入符合公司战略布局的优质项目，增厚公司

盈利能力，布局新的实业板块，为公司后续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黑牡丹围绕着公司的

发展战略，加大对智能制造等产业的探索培育，一直在寻求新兴产业的突破。

艾特网能是国内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备及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商，通过并购艾特网能，一方

面，黑牡丹可以进入快速发展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设备制造及解决方案业务领域，对标国际领先

的包括数据中心热管理设备、UPS供配电设备等网络能源产品线提供商及网络能源技术、 研发、

产品制造及服务商，迈出布局新实业的步伐；另一方面，黑牡丹可以依托艾特网能目前在精密制

冷、电能变换、智能动力环境监控等技术平台的技术和资源积累，从当前已服务的数据中心、通信

网络等应用场景逐渐向电动汽车、能源电力、冷链等其他工业领域及军队军工等应用场景延伸，

努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及服务供应商。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

展和深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将成为国家竞争力重要体现，数字基础设施设备市场空间较

大，近年来可能会保持较高速增长。 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会随着互联网数据中心、企业级数据中心

等领域扩展，也会因数据后续运用产生的边缘计算、工业物联网等的逐步普及而带来更多的市场

机遇，都将为并购完成后的黑牡丹及艾特网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2、注入优质资产，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艾特网能的核心团队大多具有在美国艾默生网络能源业务板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

服务的履历，具有IDC基础设施全网能解决方案的技术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18年度艾特网能实

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07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736万元。

目前艾特网能在间接蒸发自然冷节能技术研发、 微模块数据中心研发等方面拥有专利超过

150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8项），也是GB/T� 14715-2017信息技术设备用不间断电源通用规范

和GB/T� 36448-2018集装箱式数据中心机房通用规范两项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 艾特网能

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在互联网、电信、金融、政务、交通等领域均有运用，已入围百度、腾讯、阿里巴

巴、华为、浪潮等著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名录，也是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及铁塔的集采入

围厂家。 成功案例包括北京市政府政务中心、北京市（通州）云计算中心、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数

据中心、中国人寿北京主数据中心、平安集团上海灾备中心、四大国有银行等，其产品的能耗指标

已经做到行业内较低水平。

本次交易完成后，艾特网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产业布局和战略转型将得到进

一步的夯实，公司还将围绕艾特网能所处领域，通过研发、投资等方式，逐步布局和形成以数字基

础设施设备为基础，电力电子变换领域为核心的工业关键基础设施技术及服务业务。 公司与艾特

网能的整合优化将会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给投资者

带来持续稳定的回报。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优化公司业务构成，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

本次交易前，公司业务主要包括“城镇化建设+纺织服装+产业投资” 三大板块，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业务范围变更为“城镇化建设+纺织服装+IDC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及相关核心产品（产

业投资）” ，未来公司将围绕IDC基础设施产业进行新实业布局。 同时，艾特网能的技术与研发能

力均处于行业前列，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其在国内机房空调、模块化数据中心市场的占有率排名

均已跻身行业前三。 随着行业的持续增长、标的公司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以及新业务的拓展，未来

艾特网能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具有较好的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也将进一步拓宽收入来

源，分散经营风险。

2、完善公司在IDC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实现向智能制造新实业领域的转型

本次交易完成后，黑牡丹将在向智能制造新实业领域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迈下坚实的一步，并

将充分利用技术及研发优势，逐步实现在国内IDC基础设施设备制造行业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推

动IDC基础设施设备制造行业的进口替代，提供行业内产品的国产化保障。同时，公司主营业务中

的产业投资方面将围绕艾特网能及其所在的IDC产业， 对标国际领先的包括数据中心热管理设

备、UPS供配电设备等网络能源产品线提供商及网络能源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及服务商，持续完

善现有业务板块。

3、公司与艾特网能的业务相互促进，实现资源互补

本次交易后，艾特网能能够借助公司平台提升自身的融资能力和品牌实力，依托目前在精密

制冷、电能变换、智能动力环境监控等技术平台的技术和资源积累，借助上市平台的多元化资本

运作优势和平台整合优势，从当前已服务的数据中心、通信网络等应用场景逐渐向电动汽车、能

源电力、冷链等其他工业领域及军队军工等应用场景延伸，实现业务的快速发展，并进一步提升

市场地位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借助上市公司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艾特网能将进一步提高自身

的管理水平和规范性，挖掘增长潜力，提高经营效率。公司也能够通过本次交易补充在IDC基础设

施领域的技术研发实力，提高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 双方业务有望相互促进，实现资源互补。

4、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2019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收购成本超过艾特网能于购买日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差额部分将形

成商誉。 若收购完成后，艾特网能未能实现既定盈利指标，可能面临大额商誉减值风险，公司将持

续跟踪评估商誉价值，加强对标的公司的有效管控，积极推动业务发展，提升标的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艾特网能无对外担保及委托理财。 公司不存在为艾特网能提供担保、委

托艾特网能理财，以及艾特网能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但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市场政策等方

面的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1、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并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

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尚需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

2、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

准，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议或审查，以及最终通过审议或审查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业绩承诺不能实现及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对公司作出相应

业绩承诺。 虽然标的公司已经制定了未来业务发展计划，并将尽量确保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但

如果未来发生宏观经济波动、 标的公司所在行业规模增长不如预期或标的公司无法进一步扩大

其市场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可能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情况。

为较大程度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业绩承诺交易对方约定了明确可行的业绩承诺

补偿措施；但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为48.48%，且仅在其收到的全部对

价范围内承担补偿责任，加上其人民币5.09亿元对价中的人民币2.91亿元没有锁定限制，因此仍

然存在业绩承诺补偿不足的风险。

（三）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标的公司100%股权作价暂定为140,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75%股权，公司将会新增商誉资产（具体金额将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

评估机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并以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

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计算）；若标的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不能达到盈利预测的水平，公司将

可能面临大额商誉减值风险。

（四）与标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风险

1、政策环境变动的风险

标的公司所在的IDC基础设施制造行业， 为国家近年来大力扶持的行业。 国家相继出台的

《“十三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政策文件推动了移

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行业的高速增长，从而刺激了IDC及其相关设备、系统集成等的市场

需求，为标的公司的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稳定的市场环境，但仍不排除未来因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以及相关行业政策发生较大转变，从而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2、市场竞争风险

随着“互联网+” 战略的深入推进，IDC设备、系统集成等服务的市场需求亦将大幅提升。 在

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带动下，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竞争者进入到IDC设备制造行

业，标的公司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尽管标的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自主研发的投入，

业务规模稳步提升，但如果标的公司不能顺应市场变化，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则有可能在未来的

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3、标的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带来的管理风险

根据企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标的公司现阶段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预计未来几年其营业收入

和利润水平将会快速增长。 业务的扩张将对标的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项目组织、人力资源建设

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若标的公司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设置和其他配套措施无法给予相应的支

持，业务规模的扩张将会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产生相应风险。

4、核心人才流失的风险

标的公司拥有优秀的管理、研发和销售团队，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标的公

司已采取科学的管理机制和股权激励等方式，以确保管理人员和核心团队的稳定。 未来随着标的

公司行业内对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 若标的公司相关政策不能满足标的公司未来业务快

速发展的需要，难以吸引和稳定核心人员，造成人才流失，将可能降低标的公司竞争力，对标的公

司及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艾特网能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的产业布局和战略转型将得到进

一步的夯实，但标的公司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制造业务模式等方面与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理顺原有业务与新增业务间的联系，整合并发挥各项业务优势，使本次交易能够为公司带来

持续稳定的收益，将成为公司及管理团队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根据公司目前的规划，在完成本次

收购后，标的公司在公司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仍将保持独立经营，并由原来核心管理团

队进行具体的业务运营，但公司将对各资产进行统一的战略规划和资源调配，以更好的发挥本次

交易的协同效应。 但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并购预期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动向的及时把握，优化艾特网能治理结构，完善内部协作

机制，积极防范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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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支付现金、发行股份

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并变更为现金

收购标的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计划以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方式购买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特网能” ）100%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 ）。 为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

成本，基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等目的，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及中

介机构充分讨论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并变更改为现金

收购艾特网能7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终止并变更交易方案” ）。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召开的

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现就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筹划的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2019年7月2日，公司召开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八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公司拟向艾特网能的全体股东以支付现

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艾特网能100%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期间所作的主要工作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

的相关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

对艾特网能展开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并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沟通协商。 在本

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对有关事项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性进行了充分提示及披露。 主要工作

列示如下：

2019年6月19日，公司因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通过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方式收购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6月19日开市起停牌，并

发布了《关于筹划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

告》（详见公司公告2019-034）。

2019年6月2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公司公告2019-036）。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9年6月2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9年7月2日，公司召开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

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7月3日披露了《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简称 “预案” ） 及相关公告 （详见公司公告

2019-043）。 经公司向上交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9年7月3日开市起复牌 （详见公司公告

2019-040）。

2019年7月16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对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发行股份

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01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详见公司公告2019-050）。 公司随即组织相关人员和中介机构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并逐项落实与回复了《问询函》，在对预案及其摘

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后， 于2019年7月31日披露了《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黑牡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等公告、 预案及其摘要修订稿 （详见公司公告2019-052、

2019-053）。

按照相关规定， 公司在披露预案后每个月披露一次本次交易的具体进展情况，2019年8月3

日、2019年9月3日、2019年10月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2019-054、2019-062、

2019-073）。

三、本次终止并变更交易方案的原因

本次收购艾特网能股权系公司重要的战略布局， 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的产业布局和战略

转型。公司充分重视并积极推进本次交易事项，与交易对方紧密沟通磋商。为提升交易效率、降低

交易成本，基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等目的，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

及中介机构充分讨论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产并变更为现

金收购艾特网能75%股权。

四、有关承诺事项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后的1个月内，公司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本次终止并变更交易方案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相关安排

（一）本次终止并变更交易方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并变更交易方案有利于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基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等目的的考量，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标的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及2019年1-5月的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19]7299号）。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待本次交易的

评估工作近期完成，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

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本次交易达到《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

申报标准的规定》中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公司还需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后续决策审批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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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

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八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1月5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现场出席董事7名，董事李苏粤

和独立董事任占并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戈亚芳女士

主持，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

公司原计划以支付现金、 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购买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艾特网能”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基于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尽可能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等目的，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及中介机构充分

讨论协商，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本次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艾特网能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收购艾特网能7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并同意公司与相

关交易各方签订《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支付

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黑牡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股权转让协议》、《黑牡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利润补偿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9-08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将支付现金、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艾特网能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变更为现金收购艾特网能75%股权是公司基于实际情

况及战略发展需求，经与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后所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本议案相关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亦符合公司业务

发展和规范运作的要求。 同意公司上述变更交易方案事项。

（二）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深圳市艾特网能技术有限公

司75%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艾特网能75%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标的

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为人民币105,000.00万元， 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

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2019年5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并

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在公司再次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后，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9-082。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

决定，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并经公司国资主管部门

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相关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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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5月8日，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由董事会组织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短期融

资券（详见公司公告2017-017）。

2018年9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根据交易商协会出具

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CP141号），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

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详见公

司公告2018-042）。

2018年11月6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公司

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8黑牡丹CP001；代码：041800393）发行完毕，实际发行总额

为人民币5亿元，期限为365天，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票面利率为4.68%，发

行款人民币5亿元已于2018年11月5日到账（详见公司公告2018-060）。

2019年11月5日，公司全额兑付了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本金及全部应付未付利息，总

额为人民币5.234亿元。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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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2日

●债券付息日：2019年11月13日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18年11月13日发行的黑

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牡丹01，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11月13日支付自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11月12日期间的利息

（以下简称“本次付息”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19年11月12日， 凡在2019年11月12日

（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9年11月12日卖出本期债券的

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根据《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有关条款规

定，本期债券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为

保证本次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8牡丹01

3、债券代码：150847

4、发行人：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2年。

7、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5.64%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起息日：2018年11月13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0年每年的11月13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1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挂牌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8年11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

子平台挂牌并面向合格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15、发行价格：100元/张

16、年付息次数：1次

17、每张派息额：5.64元（含税）

18、本付息期票面利率：5.64%

19、本付息期期间：2018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12日

20、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5.64%

21、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19年11月13日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的

公告》（详见公司公告2018-064），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5.64%，每1手（即面值人民币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6.4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即面值

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5.12元；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

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2日

2、本次付息日：2019年11月1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11月12日下午3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8牡丹01” 持有人。 2019年11月12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

的利息；2019年11月13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付息方法

1、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公司将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付息期的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

续兑付、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公司公告为准。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

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本期债券利

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

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兑付机构。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

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含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含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1、发行人

名称：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及办公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青洋北路47号

法定代表人：戈亚芳

联系人：何晓晴 金青青

联系电话：0519-68866958

传真：0519-68866908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俊

联系人：江彦乐、陈文峻、何蕴婕

联系电话：021-20333594

传真：021-50498839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聂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联系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